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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背面） 
 

一、甲騎機車載其妻乙，在上班途中，因超車與另一機車騎士丙發生行車糾紛。甲於下

一個路口停車與丙理論，一言不合，丙拿起安全帽痛毆甲，連乙過來勸架都被丙以

安全帽砸成重傷。送醫後，乙不幸身亡，甲則因傷勢嚴重導致右手截肢，必須花新

臺幣二十萬元裝義肢。甲也因此心理受創，每日鬱鬱寡歡，無法處理乙的後事，甲

的弟弟丁遂花費新臺幣十萬元幫乙處理後事。請依民法規定附理由分析下列問題：

就甲被丙毆傷之情事，甲之請求權基礎為何？又其賠償範圍為何？（13 分） 
就乙被丙毆打致死之情事，甲、丁應如何行使其權利？（12 分） 

二、甲投資房地產一夕致富，在了結獲利後，留下 A、B 兩間店面。A 店面出租給現年

17 歲的乙，當乙向甲表示欲承租時，甲因恐乙無支付房租能力，於是詢問乙的年紀。

乙拿出自己偽造的身分證，騙甲自己已經 22 歲，甲信而不疑，將 A 店面租予乙。

乙的父親知道後，主張身為其法定代理人並未同意乙承租 A 店面。B 店面則出租給

丙，並交付予丙占有，甲與丙訂有書面租賃契約，但未定有租賃期，且未經公證。

甲因周轉不靈，將出租給丙的 B 店面賣給丁。丁以所有人身分請求丙搬離店面，丙

拒絕搬離。請依民法規定附理由分析下列問題：  
乙之父親可否主張甲與乙之租賃契約無效？（12 分） 
丁請求丙搬離店面有無理由？（13 分） 

三、請依民法物權之規定，附理由說明下列物之所有權歸屬：  
甲將其所有之一捲立體壁紙及一張價值新臺幣兩百元的宣紙寄放在乙家。某日，

乙興起裝潢家裡的念頭，於是將該捲立體壁紙貼在主臥室，並以宣紙畫國畫掛在

門口，因乙為知名畫家，該國畫市價為新臺幣兩萬元。試問該捲立體壁紙及該幅

國畫的所有權歸於何人？（13 分） 
甲研發新品種的黃金蘋果樹，於自己土地上栽種成功，因樹葉太茂盛，常攀越鄰居

乙的圍牆，終於在蘋果成熟時，掉了十顆黃金蘋果在乙的土地上。試問該十顆黃金

蘋果之所有權，歸於何人？若在尚未完全成熟時，乙使力搖晃蘋果樹，讓該十顆

黃金蘋果掉到自己的土地上，該十顆黃金蘋果之所有權，又歸於何人？（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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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男乙女同居，生下一子 A 後，奉子成婚，且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婚後甲乙因

無法再生育，遂依收養程序，共同收養好友的女兒 B 女，但因生活之現實，感情生

變，乙於與甲之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丙男交往發生婚外情，懷胎生下一子 C。多年

後，A 結婚育有一子 D，A 在一次意外中死亡後不久，甲因傷心過度猝死，未立有

遺囑。請依民法規定附理由分析下列問題：  
A、B、C 是否為甲之婚生子女？（13 分） 
不考慮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關於甲之遺產應由何人繼承？其應繼分分別為

何？（12 分） 


